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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人民政府文件  
 

 

诸政发〔2016〕84 号 

 

 

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印发诸暨市城乡义务教育 

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
 

各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市属企事业各

单位： 

《诸暨市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意见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诸暨市人民政府 

2016 年 12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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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市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意见 
 

为深入推进我市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,根据国务院、

浙江省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

障机制改革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保障对象 

市域内公办义务教育学校（包括特殊教育学校）。 

二、保障范围 

（一）人员经费保障。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

不低于我市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。义务教育学校在职在编教职员

工的绩效工资和社会保障缴费在部门预算中优先足额安排，离退

休人员、遗属抚恤所需经费全额由财政拨款。经市编委办核准的

义务教育学校编外用工，按照《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  诸暨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规范管理

的通知》（市委办〔2015〕98 号），分类保障人员经费；学校安

保人员按照《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 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市委办

〔2010〕86 号）保障所需经费；学校食堂用工实行财政补助与

伙食成本列支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。 

（二）公用经费保障。确保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综合

定额标准不低于省基准水平，并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

200 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，对农村地区不足 100 人的小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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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按 100人核定公用经费，对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（含

随班就读）按照普通同级学校基准数的 10 倍标准拨付生均公用

经费。同时，自 2017 年起，设立学校公用经费调节专项，由市

教育局统筹管理、科学调剂，确保各级各类学校顺畅运作。     

（三）基本建设经费保障。将义务教育学校维修改造经费列

入财政预算，具体按照上一年度中小学校在用校舍面积×单位造

价（每平方米 700 元）÷使用年限（45 年）计算总额，并实行

专项管理。省级财政按照因素法核拨的专项奖补资金实行专款专

用，由市教育局统筹用于改善义务教育学校校舍条件。优化义务

教育学校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，从 2017 年起，由市教育局负

责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计划，并具体负责直属学校项目的

组织实施，镇乡（街道）义务教育学校基建项目仍由镇乡（街道）

负责管理并组织实施。义务教育学校基建项目经费由市、镇两级

财政合理分担，逐步提高市级财政负担比例，并对施教区跨镇乡

（街道）的校舍建设项目，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，分别落实相

应建设资金。 

（四）教学设施设备经费保障。为促进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

发展，市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1000 万元的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

学设施设备专项资金，重点用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

教育信息化提升工程。省级财政核拨的相应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

用，由市教育局统筹用于学校配套设施和惠民实事工程建设。 

（五）助学经费保障。继续实行好城乡义务教育学生（含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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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校）“两免一补”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免住宿费政策，适度

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入学资助标准，自 2016 年秋季学期

起，对在义务教育学校寄宿入学的低保家庭子女、烈士子女、福

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子女、“五保”供养的未成年子女和残疾学

生，按照小学 1000 元/年、初中 1250 元/年的标准给予相应生活

费补助，并由市财政全额保障。进一步优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一

日一餐”爱心营养餐制度，按照省定标准及时、足额拨付资助经

费。省级财政核拨的扶困助学转移支付资金由市财政统筹纳入对

应专项支出。 

（六）其它经费保障。继续落实既有的校园安保、师资培训、

创建奖励、特教发展等义务教育专项经费，为建设更为优质、更

为均衡的义务教育提供基础保障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,强化工作协作配合。成立由市政府分

管领导为组长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，负责

各项组织实施工作。各镇乡（街道)和相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，

又要加强配合，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细化预算编制，强化教育预算管理。推进和完善中小

学预算编制制度，落实到每一所学校。中小学预算要清晰反映学

校所有收支项目，做到完整准确、公开透明。学校要严格预算执

行，大型工程招标、大宗物品和服务采购等支出，必须按规定实

行审批并公开招标。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库制度改革要求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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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教育经费拨付机制。         

（三）加强经费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按照义务教育“以

县为主”管理体制的要求，对全市全日制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财务

实行“校财县管”。市教育局要在财政局指导下全面实施教育会

计集中核算，市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要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

理和监督，坚决杜绝挤占、挪用和截留教育经费行为，确保教育

经费足额到位、专款专用。 

（四）加强规范管理，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。要坚决治理教

育乱收费，严禁“一边免费，一边乱收费”现象发生。切实规范

办学收费行为，学校只能按规定收取伙食费、代办经费和城市学

校寄宿学生住宿费，取消其它一切服务性收费和代办收费，相应

的合理支出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开支范围。 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相关部门要认真

抓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宣传工作,制订切实可行的宣

传方案,广泛利用各种宣传媒介，采取多种形式,向全社会进行深

入宣传,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,确保城乡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推进。 
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，市政协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

检察院，市级各群团。 

 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16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

